              自来水过户（更名）申请
	用水地址
	
	用户号
	

	原户名
	

	新户名
	

	过户原因
	□产权改变  □管理部门改变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

	更名原因
	□合并  □重组   □工商注册名称变更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

	有无欠费违
章用水情况
	

	客户须知
	1、过户（更名）是指在用水地址、口径、性质不变，且无欠费、无违章用水的情况下需要更改客户名称的业务；

2、您的资料经审核，齐全、准确后，菏泽市水务集团自来水有限公司将对该项业务予以正式受理；

3、自新用户签订《供用水合同书》之月起，当月抄见水量水费由新用户缴纳；

4、若存在房屋产权、租赁等法律纠纷，请先行完成纠纷处理，因用户原因引起的过户（更名）纠纷，将由用户自行承担法律责任。

	本人（单位）所填写的内容完全属实，已仔细阅读上述登记内容，对所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任何虚假，本人（单位）将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。
原用户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用户签字（盖章）：
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业务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咨询电话：0530—5198822
